
厂房没到期，事先也没下拆迁通知，突然来了一群人说要拆迁，结果———

撬开门挖走几棵树，种到副局长家

《21 岁女孩楼门前遭抢劫，被连扎 4 刀》后续

伤情恶化，她没被抢救过来

凶手还未落网，警方正在全力侦办此案

据大河报消息 12月 2 日晚， 郑州下班回家的女青年

小曹开单元楼防盗门时，遭遇歹徒暴力抢劫，随身携带的皮

包被抢，她也身受重伤。 3日，噩耗传来，小曹的伤情经过多

次反复后突然恶化，不幸离世。

“很不幸，受害女孩的伤情经过多次反复突然恶化，最

终没能出抢救室。”3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小曹被送往医院时因失血过多处于昏迷当中，经

过长时间抢救，伤情曾一度出现好转，医生还通知其朋友为

小曹办入院手续。 但小曹的伤情出现多次反复后突然恶化，

3日不幸离世。 经过详细检查，她身上的刀伤达 7处之多。

记者从郑州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到， 警方正在全力侦

办此案，凶手目前还未落网，案件取得突破时，警方会第一

时间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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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残幼儿可享学前教育资助

据河南商报消息 家庭经济困难儿童、 孤儿和残疾儿

童，有望享受学前教育补助。 12 月 3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我省已建立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体系。

学前教育补助对象主要包括重点优抚对象， 城市低保

户、农村低保户，儿童福利机构孤儿及社会散居孤儿，父母

双残或单残、 家庭主要成员长期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

生活困难的幼儿以及残疾幼儿， 因重大自然灾害或其他突

发事件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 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户和

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幼儿， 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的幼儿和残疾幼儿等。

各市县要按在校时间每生每天不低于 2 元（一年按 2 0 0

天计算）的标准对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进行资助。 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将根据各市县资助资金实际发放情况进行奖补。

我省要求， 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 3%~5%比例的

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具体比例由各

市县自行确定。 各市县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 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捐款， 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

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首部全景呈现 1942年大饥荒的纪实作品

《1 9 4 2 饥饿中国》在京首发

昨日上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图书《1942 饥饿中国》新

书发布会在中国出版集团举办，这是首部全景呈现 1942 年

河南大饥荒的纪实作品。

《1942饥饿中国》 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重要媒体

《河南商报》策划采写，历经半年多时间，走遍全省寻访，并

重走 1942年灾民逃荒路。 书中有 20多位亲历者的讲述，近

50 位目击者的珍贵照片，3000 多里重访之路最大程度上还

原了 1942年河南大饥荒。 今年 11月初，由中华书局编辑成

书《1942饥饿中国》。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建说，这本书

是《河南商报》和中华书局合作的结晶，也是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和中国出版集团合作的结晶。 这组大型纪实报道由中

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华书局编印成书并首发， 不仅拉长了

新闻本身的影响力———使得新闻的影响更深更远更持久，

还拉长了传媒产业的价值链———让新闻实现了针对读者、

广告主之外的第三次售卖。

张建说，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作为中国最有实力、

最有历史的出版单位，此次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以特事特

办的方式，促成《1942 饥饿中国》这本书迅速面世，是对《河

南商报》这一组大型纪实报道的肯定，更是对这一段灾难历

史的缅怀，是对历史的敬重、对生命的尊重。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中华书局出这本书让他“很

激动”。 中华书局主要是做文献的，《1942 饥饿中国》就是对

1942河南大饥荒的翔实记录。 他认为，实录比小说、电影更

真实、更震撼，这本书的文字很打动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

中国人，不应该放弃这段历史”。

对于这本书，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在“1942”70 周年

之际，《河南商报》以纪实报道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回顾，并

出版图书《1942饥饿中国》，不仅尊重历史，更尊重人性。

作家阎连科评价说， 这是一部灾荒史， 也是一部奋斗

史，更是一部河南人的心灵史。 （《河南商报》供稿）

小学开设“诚信超市”

诚信教育融入生活

河南省实验小学有一个没有收银员的

“诚信超市”， 学生们在没有任何监控的情

况下，自己付钱、自己找零选购商品。 在 1 0

平方米左右的“诚信超市”里，货架上摆放

着各种学习用品， 每样商品下边都贴着标

签注明价格。超市每周一至周四开放，开放

时间为下午上课前半小时。

校方表示，“诚信超市” 运营已经有一

个月了，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学生们

提供一个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 培养他们

的诚信意识，让诚信教育融入生活。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女子带孩子闯红灯 协警制止遭掌掴

据东方今报消息 周口市太康县的王锦民没想到，一次拆

迁弄得他这么郁闷：租用的厂房还没到期，拆之前也没下拆迁

通知。 说是拆迁，却只是撬开门，挖走了 30多棵花木，其中两棵

好看点儿的树被拉到该县国土局副局长家种上了。

今年 61 岁的王锦民是一名退休工人， 其爱人谢秀荣在

2005 年签约租用了香港百吉利公司（下称百吉利）的厂房办了

家小饮料厂，租期 20年。 百吉利所使用的房屋是从太康县财政

局购买的。 2007年，太康县财政局从百吉利那儿收回了厂房，当

年，财政局向谢秀荣出具了证明，同意谢秀荣继续使用厂房，双

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

但今年 9 月，太康县财政局一名领导约见王锦民时突然提

出，他们不能再使用该厂房，说要在该块地面上搞开发，并表示

会给王锦民部分补偿。 王锦民说：“当时也没在意，想着搬就搬

吧，只要能给个合理的补偿就行。 ”

今年 9 月 26 日下午 3 时许， 王锦民接到厂里看门人老李

的电话，说一群人开着挖掘机去拆迁了。 王锦民非常意外，啥通

知也没下，补偿协议也没签，咋就拆了呢？ 于是赶紧赶到厂里，

并拨打了太康县财政局信用开发中心负责人杨卫东的电话，说

明了情况。

赶到厂里，王锦民更感意外：所谓拆迁，并不是搬迁厂子里

的货物。 只见挖掘机在厂区内挖花木，多棵火棘树已被挖出，两

棵火棘树已被运走，还有一辆装满花木的四轮车停在大门口。

太康县国土局副局长程慎重正在指挥挖运花树，这时杨卫

东也赶到了现场，说“既然有领导在，什么都不用说了”。

王锦民上前拦住，说“这些都是俺掏钱买来种下的，可不能

搬走呀”，工人们这才放下正要搬运的花木，但大门口的四轮车

则拉着几十棵树离开了。

王锦民等人打算跟随，却被一辆捷达车拦下。“后来，我一

打听才知道， 那些树被拉到国土局所属的一个苗圃内种上了，

其中两棵好看点儿的被拉到国土局副局长程慎重家种上了。 这

哪儿像拆迁，拆迁咋能光挖走厂里的花？ ”

讲

述

说是拆迁，咋挖走厂里的花木？

确实是拆迁人员挖走的

12 月 1 日，记者赶到位于太康县西环

路涡河大桥北侧的厂房内， 发现厂里留有

多个土坑， 数棵已被挖出的花木横在厂房

内，厂房南侧也有数十个小土坑。

花木被移种到哪儿了呢？ 记者找到了

当日负责剪花的花匠赵永明师傅。 赵永明

说：“那天， 我吃过中午饭就被国土局的人

叫过去帮忙，一直干到了晚上 8 点多，成车

的花木不知道拉到哪儿了， 其中两棵火棘

是拉到程慎重副局长家里了。 ”

“俺以为人家不要了”

12 月 3 日上午， 在太康县国土局，该

局副局长程慎重称，拆迁是县里安排的，由

财政局和国土局共同拆迁王锦民的工厂，

财政局负责补偿安置， 国土局负责搬迁地

上附着物。

谈及花木被挖走一事时， 程慎重说，

自己确实拉回家里两棵“火棘”，“我以为拆

迁了，他们都不要了”。对于另一车花木的去

向，程慎重称他也不知道拉到哪儿去了。

杨卫东称，他已口头通知王锦民搬迁，

但一直没有行动， 在县领导安排下财政局

和国土局共同组织了一次拆迁， 当时厂里

有人在场， 由于在场人员没有大门钥匙才

砸锁进去，关于花木去向他也不清楚。

对于杨卫东的说法，4 日王锦民否定

了“厂里当时有人在场”的说法，他说自己

是接到财政局人员通知才赶去现场的，到

场时国土局的人正在挖掘花木。

求

证

说

法

规定：

“中国式过马路”可依法处罚

洛阳市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违法有

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

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

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

车。《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五十

条也明确规定：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虽然有处罚依据，但实施起来太难，

所以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 交警多以批

评教育为主，很少处罚。”该负责人称，这就

造成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成本较小， 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违法行为。

据大河网消息 11 月 30 日，洛阳市一名协警在制止一起交通违法行为时，遭行人

掌掴。 洛阳市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称“中国式过马路”可依法处罚。

事件：协警制止闯红灯被掴脸

11 月 30 日下午 6 时许，洛阳网友“茴香豆的茴”在洛阳信

息港发帖称，他刚刚路过天津路和联盟路交叉口，那里车辆拥

堵，一妇女闯红灯，不服交警制止，出手扇了交警两巴掌。

该帖引众多网友围观，网友“洛阳九哥”称，确有其事，当时

他在现场，被打的小伙儿脸上有手印，显得很委屈。

12月 2日下午 2时许，记者来到事发地采访。值班交警称，

当日被打的是一名协警，那天双方还闹到派出所。

随后， 记者来到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南昌交巡警大队，

该大队负责人称，确有此事，被打的是一名叫陈海江的协警。

11月 30日下午 5时许，一名女子牵着一个 10 岁左右的孩

子过马路，陈海江发现这对母子闯红灯后，立即打出“赶快停止

退出斑马线”的手势，但手势没有起到作用。

“那名女子对陈海江说，那么多人闯红灯，为啥拦她，并且

说警察打手势时指她了，争执时不少市民围观。 ”该负责人说，

可能这位女士情绪太激动， 在陈海江制止其继续闯红灯时，被

她挥舞的手打到了脸。

“这名女子一直说陈海江指她了，她挥手时也是无意碰到

陈海江的脸，双方到派出所后，该女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

道了歉。 ”该负责人对记者说。

■


